
宜蘭縣政府辦理112年度兒少家庭促進追蹤訪視關懷服務方案

家庭關懷訪視員報名表

姓名 性別
□男

□女

出生

日期
民國  年  月  日

黏貼照片

( 2吋大頭照)

身分證字號

戶籍地址

通訊地址

聯繫電話 手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市話：

E-MAI L

緊急

聯絡人
關係

聯繫

電話

學歷 □國小□國中□高中職□大學(專)□碩士□博士□其他：

報名資格

( 一)是否為宜蘭縣政府及所屬機關現職專職人員? 1.□是 2.□否

(二)是否為下列對象?

1.是(請勾選下列選項)

  □曾有或現有從事社區初級預防工作之民間單位所屬人員

  □曾有或現為村(里)長與鄰長，社區組織幹部及志工

  □具專業背景人力( 如：幼教及托育人員、照顧及居家服務人員、護理人

員、輔導及諮商人員等)

2.□否

新冠肺炎疫
苗施打情形

□已完成第三劑疫苗施打(施打日期：      、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)

□已完成兩劑疫苗施打(施打日期：        、             )

□已完成第一劑疫苗施打(施打日期：         )

是否已預約第二劑 □是(預約日期：          )  □否

□尚未施打第一劑疫苗，是否已預約 □是(預約日期：          )  □否

服務區域選
填

□第1區：頭城鎮、礁溪鄉、壯圍鄉。

□第2區：宜蘭市、員山鄉、大同鄉。

□第3區：五結鄉、羅東鎮、冬山鄉。

□第4區：蘇澳鎮、三星鄉、南澳鄉。

如有多區可配合服務者，請另填寫服務志願序：

第一志願：第   區

第二志願：第   區

第三志願：第   區



家庭關懷訪視員報名注意事項

(一)報名方式：

1.郵寄報名：將報名相關文件以郵件寄送至承辦單位-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社工科(地

址：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)，並註明「應徵112年家庭關懷訪視員」。

2.電子郵件報名：以電子檔將報名相關文件以郵件寄送至承辦人電子信箱

f i s h a i r p l an e0910@ma i l .e-l an d.gov.t w。

3.親洽繳件報名：報名相關文件(如附件資料) 以親送方式繳交至宜蘭縣政府社會處

5樓集中篩派案中心( 地址：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5樓503室) 。

(二)報名檢附文件：

1.報名時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包含：報名表、良民證、疫苗接種卡、報名資格證

明文件影本( 如：相關證照或執照、志工受訓證明等)。

2.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，如已接受疫苗施打，請另檢附疫苗接種紀錄卡影本1

份。

(三)注意事項：

家庭關懷訪視員報名完成後，需先接受12小時教育訓練及4小時實務見習，結訓後

方能進行服務。

(四)若有報名相關疑問，請於上班時間逕洽本方案承辦人-社工科黃社工( 03) 932-

8822分機5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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